宁司规〔2021〕3号

自治区司法厅 高级人民法院 发展改革委 

教育厅 民政厅 财政厅 自然资源厅 水利厅 

农业农村厅 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行政裁决与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工作

相衔接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市、县（区）司法局、人民法院、发展改革委、教育局、民政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卫生健康委（卫生健康局），宁夏律师协会：

为进一步加强行政裁决与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制度的协调衔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和《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及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自治区司法厅、高级人民法院、发展改革委、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卫生健康委联合制定了《行政裁决与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工作相衔接的若干规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12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裁决与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工作相衔接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行政裁决与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制度的协调衔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和《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行政裁决与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工作之间协调衔接，适用本规定。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行政裁决与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工作协调衔接，应当坚持合法及时、规范高效的原则，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

第四条  在自然资源权属、知识产权侵权和补偿、政府采购活动等行政裁决纠纷多发领域，各市、县（区）级人民政府应当整合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律师调解组织等各类资源，探索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将咨询、调解、裁决等多项功能集于一体，实现一平台受理、一体化服务、一站式解决，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服务，切实减轻依法维权的负担。

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是“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的牵头整合部门，负责平台整合的指导协调及监督管理工作。

平台整合所涉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及律师调解组织等相关单位负责本单位或本系统的平台建设和维护，积极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做好平台整合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行政复议机关、律师、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参与解决矛盾纠纷中对依法可以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的民事纠纷，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

人民法院对于能够通过行政裁决解决纠纷的，应当在登记立案前告知。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或者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纠纷，应当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

第六条  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应当先行调解，并将调解贯穿于行政裁决全过程。

第七条  行政裁决机关主持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

行政裁决过程中，当事人私下达成调解协议的，行政裁决机关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制作调解协议书。

调解不成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当事人反悔的，行政裁决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行政裁决。

第八条  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行政裁决人员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中没有争议的事实，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在后续的行政裁决程序中，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有证据足以推翻原认定事实的情形外，当事人无需对调解过程中已经确认的无争议的事实举证。

第九条  行政裁决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未作出行政裁决，当事人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在法定期限内就逾期未作出行政裁决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条  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就所涉民事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对行政裁决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纠纷。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就行政裁决所涉纠纷作出的民事裁判生效后，应当及时书面告知作出行政裁决的行政机关。

第十二条  行政裁决作出机关收到人民法院民事裁判生效通知后，应当及时书面撤销就所涉纠纷作出的行政裁决。

第十三条  行政裁决生效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在六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条  行政裁决与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之间需要相互调阅、复印案件材料的，相关单位应当积极配合，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提供协助。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22年2月8日施行。

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                        2021年12月31日印发
